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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保督察组第六组向我市转办第4批信访件共计43件。截至9月1日，已办结43件，现予以公开。

省环保督察组第六组向我市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公示（第4批）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受理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高新区兴仁街道，1.枣矿
集团总医院北门口有一处医院
排污口。2.消防支队门东 20
米处有消防支队的一处排污
口。3.消防支队门北5米有一
处枣庄市经济学院的排污口。
4.党校门口东首有一处兴安花
园排污口。5.特殊学校北门有
一处学校排污口。上述5处排
污口的污水直接排放到东谷山
村村内。

滕州市开发区益康大道腾
达不锈钢厂，不定时排放有异
味的浓烟，大气污染严重。

滕州市龙泉广场至高铁东
站路段，经常在周末夜间闻到
刺鼻性气味，怀疑附近有化工
厂。

市中区税郭镇税郭大桥西
100 米路南，富源浴池院内有
一家洗沙厂，污水直接排放，水
污染严重。

山亭区山城街道中水峪
村，满岗水库旁有养鸭场，污水
处理设施不标准，污水经常溢
出到水库，污染水资源。

滕州市大坞镇大坞村，大
坞医院东(大坞家具城西胡同，
向北 20 米)坑内垃圾无人清
理。

薛城区周营镇石庄村，1.
孙某在村西南20米处养猪，粪
便露天放置，污水直接外排。
2.村内另有两家养殖户，气味
刺鼻，污水直接外排。

滕州市北辛街道，新华前
街西段上善玺园南门口每天商
贩早晨 5 点-10 点噪音扰民，
走后遗留垃圾较多。

市中区税郭镇胡庄村，村
民王某某砍伐、掩埋小龙山的
树木，非法开山采石，破坏生态
环境。

山亭区山城街道东山亭
村，张某某在废弃的院中养牛，
粪便露天放置，污水直接外排，
空气污染严重。

峄城区古邵镇曹庄村，1.
村红绿灯向北路东、路西各有
一处洗煤厂（共两处），扬尘污
染严重。2.福兴煤矿南 1000
米处路东有两家洗沙厂，噪音
扰民。

高新区张范街道小屯村，
1.村书记在村南砍乱砍滥伐，
破坏生态2.村东500米有一处
养鸭厂，污水直接外排。3.村
民赵某某在村东与市中区交界
处加工石子，扬尘严重。

峄城区底阁镇，派出所附
近有 7 家木板加工厂，使用煤
炭锅炉冒烟，空气污染。

滕州市洪绪镇洪绪振兴纸
品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
异味较大，生产时噪音扰民。

滕州市姜屯镇闫村，姜屯
骨胶厂，排放刺鼻性气体，造成
大气污染，污水处理设施也不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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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经高新区现场调查，消防支队、枣庄市经济学院确实存在排污口，经沟渠汇集进入兴安花园东侧
地埋式污水处理站，兴安花园、特殊学校污水也是接入该污水处理站，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到东谷山
村已拆迁区域。

2.8月27日，薛城区环保局、区住建局和枣矿集团总医院人员再次现场勘查，因雨水井和污水井的
间距太近，井的上部防水处理不到位，造成污水井的高水位时，向雨水井渗漏。

该信访件同第三批73号件反映内容基本一致。
8月26日，滕州市组织市环保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山东腾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位于滕州市经济开发区益康大道887号，主要从事不锈钢制品生

产加工。该公司不锈钢深加工生产线项目于2005年6月17日由原山东省环保局予以批复，2014年8
月5日通过枣庄市环保局竣工环保验收（枣环行验〔2014〕24号）。

2.该公司油烟及异味主要产生于螺母车间的螺母成型机，温墩工艺需将不锈钢加热至300-400℃
进行切料整形，过程中需使用成型油进行冷却，从而产生油烟及异味。为消除油烟及异味，该公司安装
了废气净化设备，利用水喷淋循环系统吸收减少油烟排放，后又增加了油烟静电净化回收装置，使油、
烟分离，油回收利用。

3.经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在运行，现场未发现冒浓烟现象，现场未发
现明显异味。针对信访反映的异味问题，滕州市环保局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进行了现
场监测，经监测，厂界臭气浓度最高值为12，均低于《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表1中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
限值20的要求。

8月26日，滕州市组织东沙河镇、龙泉街道、环保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如下：

通过对滕州市龙泉广场至高铁东站路段区域排查，该区域未发现有化工企业，排查时发现在山东
海风冠都食品有限公司附近区域有明显刺鼻性气味，并立即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主要
生产脱水蒜粒，筛选、破碎车间正在生产，刺鼻性气味主要来自该公司生产过程中散发的蒜味，且公司
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目前企业已停产。

市中区组织税郭镇、区环保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税郭镇税郭大桥西100米路南，富源浴池后院为私人停车场，由他人租用存放石硝，约有300余

吨，用做水泥配粉，现场无洗沙设备，不具备洗沙作业条件。

满某某在山城街道中水峪村北山上，满岗水库西侧200米处，建有养鸭棚6座，约5500平方米，在
养棚4个、存栏量9000只，养殖相关手续不全。该养殖业户已建设规范的防渗、防雨的粪便及污水收
集设施，并配有专门的粪污收集车辆，未发现有污水外流、溢出到水库污染水资源情况。

8月26日，滕州市组织大坞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该土坑区域位于大坞村西一闲置宅基地旁，个别居民为方便将杂物及少量生活垃圾倾倒在该土坑

内，造成垃圾堆积。

经周营镇工作组调查核实：
1.周营镇石庄村没有孙某此人，在村西南20米处是蔬菜大棚；
2.通过对全村进行排查，该村内部没有养猪户，发现在村外靠近东北方向有3家养猪户（孙某某、孙

某、孙某某三家养猪户，属于控养区），共计养猪98头，有粪便露天放置，少量污水外排，气味难闻。

8月26日，滕州市组织北辛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上善玺园小区2017年上半年开盘，下半年陆续有业主上房居住。该小区原为北大集区域，周边有
大同花园、御冠丽景、鸿福佳苑、恒泰花园等小区，常驻居民较多，但周边没有成规模的便民菜市场，使
周边区域居民群众常来此兜售时令蔬菜，自发形成了一处早集。由于长期历史原因，一些周边镇村居
民也来此售卖，最远有来自山亭区桑村镇、水泉镇的村民来此兜售自家种的水果，村民年龄多在60岁
以上。今年4月份以来，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北辛街道不定期开展集中治理活动15次，证据保
存电子秤、小喇叭40余宗，三轮车2辆，口头批评教育商贩60人次，处以罚款处理18人。安排5名队员
错时上班进行治理，效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市中区组织税郭镇、区林业局、区国土资源分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1.具体地点位于联丰焦电厂北、税郭镇胡庄村小龙山上南坡上部王某某承包的山林内，正在由枣
庄市金极地建筑有限公司（位于市中区孟庄镇政府驻地）进行土地整治项目施工，为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8年4月批准的胡庄村利用社会资金进行的土地整治项目，批文为《关于市中区齐村镇胡埠村、柏山
村土地整治等十个土地开发整治项目立项的批复》（枣国土资字〔2018〕42号），于8月21日开始施工。

2.通过现场勘查并结合影像资料，该地块之前植被主要为野生灌木，有零星侧柏小树，项目施工过
程中，该公司在未办理林地征占地手续情况下，擅自改变林地用途，造成部分野生灌木林地被破坏。

张某某在山城街道农贸市场开设“山亭建军牛肉汤馆”一处，工商注册号：370406600256309。在
废弃院中有肉牛十头，属于暂时存栏，用于宰杀。粪便放置在屋内，现场未发现粪便露天放置及污水直
排现象，有异味。

经现场核实：
1.峄城区古邵镇曹庄村红绿灯向北路东洗煤厂为山东瀚宇煤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年产100万

吨洗煤厂建设项目于2016年8月26日取得峄城区环保局的批复（峄环行审字[2016]B-032号）,2018
年1月1日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路西洗煤厂为枣庄乾德煤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年产10万
吨/年洗精煤建设项目于2007年9月12日取得峄城区环保局的批复（峄环审字[2007]13号）,目前正在
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发现，两个公司均未生产，两个公司厂区内均有未密闭堆
放的煤堆，存在扬尘隐患。

2.福兴煤矿南1000米路东无洗沙场。在该矿北侧路西有1家洗沙场，已停产多日，现场检查未发
现生产。

1.村南为市质监局帮扶小屯村，与村合作成立的扶贫项目（千亩花椒种植基地），收入用于帮扶贫
困户，不存在破坏生态问题。

2.村东养殖场处属于控养区，经询问该养殖户称鸭厂去年已停养，近期刚新进一批鹅苗，现场有少
量污水。

3.村东原石料厂已于2018年7月由街道环保和国土部门联合清理取缔并复垦完毕。

经到现场核实，底阁镇派出所附近共有7家木板加工厂，其中5家需要加热的板厂[其中山东省福
亨木业有限公司已在发改部门立案，立案号码：2017-370404-20-03-062796；并获得区环保局环评
批复手续（峄环行审字[2018]006号），但未进行竣工环保验收]，均以自身的下脚料木条或生物质颗粒
为燃料，现场没有发现燃煤迹象；1家插接板厂，无需加热；1家砂光板厂无需加热。

8月26日，滕州市组织环保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滕州市振兴纸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滕州市洪绪镇，主要从事生产玻璃用特种纸（玻璃防霉纸），

年产量为2万吨。该公司光伏玻璃和太阳能玻璃用特种纸项目属于《关于印发山东省清理整顿环保违
规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鲁政字〔2015〕170号）中“限产整治类”环保违规建设项目，2016年11月
30日完成了环保备案（备案文号：滕环备字〔2016〕250号），备案意见要求，该项目生产工艺废水不外
排。

2.8月26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2台纸机，1台正在生产，1台停产，厂区配套建设了污水处理设
施，生产污水处理后全部回用，未发现有废水外排。

8月26日，滕州市组织环保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转办件反映的“姜屯骨胶厂”实际上是滕州市制胶化工厂，位于滕州市姜屯镇闫东村，其骨胶、骨

炭、骨油加工项目属于《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鲁政字〔2015〕170号文件的通知》(鲁环办〔2015〕36
号)中“限产整治类”环保违规建设项目，2017年2月13日完成了环保备案（备案文号：滕环备字〔2017〕
1号）。

2.该公司按照环保备案要求，建设完善了污染治理设施。在废气治理上，建设了封闭式生产车间
及物料堆场，骨碳炉废气经逆流喷雾塔除尘后经36米烟囱排放；提油、蒸焦车间废气进入离子发生器
净化后经15米排气筒排放。在污水处理上，该公司建设了配套的污水处理站，废水经沉淀、加药、曝气
等工序后回用，废水不外排。

另外，该公司每年11月至次年5月为生产周期，其余月份不生产。2017年8月以来，该公司拆除了
燃煤锅炉，因天然气供给量不足，仅在2018年3月至5月期间间断生产。

3.8月26日，滕州市环保局组织人员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时该公司正处于停产阶段。
现场检查，该公司生产期间污水处理站加药记录齐全，厂区未发现废水排放口。已要求该公司做好异
味防治工作，车间及料仓保持关闭。同时，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对厂区周边的气味进
行了同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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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枣矿集团总医院启动污水泵抽取污水，医院北门区域地势较低，污水
每天都需要抽取，因医院每日都产生污水排放到污水管内，不存在抽净的情
况，根据污水排放情况，医院安排专人每天不定时抽取，降低污水管网内水
位，确保污水不再向雨水管道渗漏。增加排水时间和频次，由原来早7:30
至晚10点排水，调整为24小时不定时抽取，确保解决污水渗漏问题。

2.对渗漏污水的检查井做防水处理，已于8月28日18时完成施工。
3.高新区建设局对污水处理站进行改造，建设集水池对污水站处理后

的水进行集中收集，用环卫抽污车定时进行抽运。用于环卫车辆道路冲洗
作业使用。

4.高新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已制定东谷山片区污水管网建设实施方
案，正在进行招投标，预计9月底开工建设，施工工期约70天。

滕州市政府责成环保滕州市环保局进一步加大对该公司的日常环境执
法监管力度，坚持定期不定期检查相结合，一经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立即立
案查处。

滕州市环保局已对该公司未经环评审批擅自投入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
进行立案查处，并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

税郭镇责令该停车场业主和原料所有人立即将石硝清理转运，并恢复
停车场原貌，今后原址只能作为停车场使用。截至26日下午，存放在该停
车场内的石硝已全部清理清运完毕。下一步，区政府责成税郭镇加大巡查
力度，加强监督监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该养殖场内的存栏肉鸭已全部出栏，已清理棚内粪污并对现场进行
彻底消毒，确保清干净、清彻底、不反弹;

2.要求山城街道办事处落实属地管理原则，加强监督及巡查力度，严禁
非法养殖;

3.严格落实区里的有关要求，由区畜牧局负责在全区开展巡查排查，加
大对畜禽养殖的技术指导，规范养殖行为；

4.区环保局继续加大环保执法力度，防止规模化畜禽养殖粪便、污水处
理不到位引起的污染。

截至8月31日，该坑内垃圾已全部清理完毕。

周营镇立即派驻3个工作组到现场调查核实，开展工作。对该村外3家
养猪户，要求8月28日24时前，将粪便污水清理干净，截至8月28日16时，
已全部清理完成；截至8月29日16时，养殖的猪已全部销售；计划9月2日
24时前，对这3家养猪户，做到两断三清，消除污染。

1.8月27日上午6点，北辛街道综合执法管理办公室（按照滕州市政府
要求，由北辛街道抽调专人牵头负责，由综合执法、工商、派出所、交警、食药
监等部门组成）组织人员进行了集中突击整治；8月27日上午9点，滕州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北辛执法中队组织3个执法分队，对该区域沿街市容市貌
进行集中整治，重点打击高音喇叭招揽顾客、门店占道促销等噪音扰民行
为，依法证据保全幸福人药店四角伞1个、鼓风机1个，通过整治，街面噪音
扰民行为得到有效控制。同时，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北辛执法中队于8
月27日至31日开展了新华街集中整治工作，通过集中整治确保整治效果。

2.督促北辛街道在周边合适位置设置一处小型的便民早市，采取有效
措施，纳入统一管理，满足民生需求，解决周边镇居民进城卖菜的需求。

8月26日，区林业局组织森林公安和执法人员现场执法，对施工队负责
人口头下达了责令停止施工通知。8月28日上午，区林业局对其下达了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市中林停字[2018]7号），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
期恢复林地现状。下一步，区政府责成区林业局组织人员实地测量，确定非
法开垦林地面积，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达到刑事立
案标准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查处。同时，责成税郭镇、区林业局、区国土资
源分局加强监管巡查，加大对森林资源保护力度，一旦发现该项目超出范围
进行非法采石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1.责令该养殖户于8月26日20:00前，将肉牛全部清栏，彻底清理院内
粪污，现场消毒并用水冲洗，彻底拆除供料设备；

2.责成山城街道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确保清彻底、不反弹；并加
大巡查整治力度，防止类似现象的出现；

3.严格按区里有关要求，认真落实好行业部门的管理服务职能，由区畜
牧局监督指导该户存栏牛的处理，确保稳妥安全处置；

4.区环保局继续加大环保执法力度，防止牲畜粪便、污水处理不到位引
起的污染。

截至8月26日，该养殖户已完成整改。

1.针对山东瀚宇煤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枣庄乾德煤业有限公司厂区内有
未密闭堆放的煤堆的情况，我局分别对两家公司进行立案处罚，并下达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两个公司分别对厂区内未密闭堆放的煤堆进行
密闭堆放。截至目前，山东瀚宇煤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枣庄乾德煤业有限公
司已将院内煤炭密闭堆放，严格落实防尘、抑尘措施的落实，不间断洒水，杜
绝扬尘。企业主动认缴罚款，罚款已缴纳。

2.福兴煤矿北侧路西的家洗沙场设备已拆除，目前现有沙堆已覆盖，3
日内对设备及沙堆清理干净。

1.8月26日，张范街道办事处立即组成工作组，调集车辆对污水粪便进
行清理，运到农田中作为有机肥使用，已清运完毕；

2.养殖户不愿上治污设施，并自愿对存栏畜禽进行自行销售清栏停止
养殖。截至8月26日下午5时鹅苗已全部清栏。

1.所有压板厂已经停止生产。
2.除山东省福亨木业有限公司外，另外4家板厂的加热装置已全部拆

除。
3.底阁镇已对这7家板厂建立企业信息管理台账，逐个核实信息，实行

分类管理，对符合要求的限期完善相关手续，未完善相关手续前禁止生产，
对不能完善相关手续的依法予以清理取缔。

1.滕州市环保局已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对厂区异味现
场监测，滕州市环境监测站已对噪声现场监测，目前监测结果正在分析测试
中。

2.待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和滕州市环境监测站出具监测结
果后，若出现气味、噪声超标情况，将依法严肃查处。

1. 经 监 测 ，该 公 司 厂 界 臭 气 浓 度 符 合《恶 臭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14554-1993) 中相关标准限值。

2.滕州市环保局将加大对该公司的环境监管力度，确保污染治理设施
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下转第五版）


